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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所轄公有一般廢棄物掩埋場營運管理計畫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所屬掩埋場營運管理，特訂定本計畫。 

一、、掩埋場得處理及不得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轄掩埋場自九十七年起不再進行生垃圾掩埋

作業，轄內目前僅有八里垃圾掩埋場營運中，尚有餘裕量共計804,750立方公尺，

得處理及不得處理之廢棄物種類如下： 

(一)得掩埋處理廢棄物種類： 

1. 本府產生之廢棄物經委託代焚化處理灰渣（含底渣及飛灰固化

物）。 

2. 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情況產生之不可燃廢棄物。 

3. 溝泥及溝土。 

4. 樹幹、樹木及樹葉。 

5. 其他經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核可同意進場者。 

(二)不得掩埋處理廢棄物種類： 

1. 適燃性廢棄物：指焚化處理設施可進廠焚化處理之適燃性廢棄物及

其混合物。 

2.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資源

垃圾、有害垃圾及廚餘；並含事業所產生之資源垃圾及廚餘 。 

3. 有害廢棄物：指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廢棄物。 

4. 事業廢棄物。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不適掩埋廢棄物。 

(三)本營運管理計畫適用對象與基本資料：  

二、適用對象：目前執行機關管理之營運中公有掩埋場。 

(一)基本資料如下： 

掩埋場 掩埋場現況 可使用容積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八里垃圾掩埋場 

目前已使用 4,535,250立

方公尺 

804,750立方公尺 

(105年 10月止) 

(二)進場收費標準  

1. 依據本府訂定發布「新北市垃圾處理場（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

自治條例」辦理。 

2. 環保局及掩埋場所在地鄉鎮市公所自行或委託清除之廢棄物，得依

環保局調度指揮進入掩埋場免費處理。 

三、進場管制措施及操作維護管理作業規範：  

（一） 廢棄物進場檢查與頻率： 

廢棄物進場時，執行機關應依下列作業程序執行目視檢查及落地檢查： 

1. 地磅區目視檢查：開放式車輛由檢查人員進行目視檢查；密封式車輛由

駕駛員配合打開後車斗壓板，再由檢查人員執行檢查。經檢查發現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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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含未確實分類之廢棄物）或未能確認其性質者，

應通知掩埋區人員對該車輛進行落地檢查。 

2. 掩埋區目視檢查：檢查人員於適當、安全之位置觀察廢棄物傾入掩埋區，

廢棄物傾卸中發現有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含未確實分類之廢棄物）

或無法確認其性質者，應即要求駕駛員停止傾倒，並執行落地檢查，已

傾倒入掩埋區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應以適當機具抓取至暫存區。 

3. 落地檢查：由檢查人員指揮清運車輛於掩埋區適當位置受檢，檢查人員

得手持爪耙或長桿等工具翻攪廢棄物，必要時得將廢棄物包裝剷開檢

查。 

4. 進場處理之廢棄物執行檢查時，其檢查頻率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公有掩埋場應於場內適當地點設置不得掩埋廢棄物之暫存區。檢查

時間應採機動方式，並適當分配於每日之車輛進場時段。 

(2) 目視檢查：每月地磅區與掩埋區之目視檢查合計總車次不得低於進

場掩埋處理車輛總數之百分之十。 

(3) 落地檢查：每月落地檢查總車次不得低於進場處理車輛總數之百分

之二(已固化處理之飛灰固化物車次除外)。 

(4) 檢查記錄表格式，詳如附表 1及附表 2。 

(5) 檢查記錄保存三年以備查核。 

（二） 廢棄物退運：  

進行目視檢查時發現載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時，應予紀錄及拍照存證，

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1. 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無法撿拾分離者，原車載離運返。 

2. 不得掩埋之廢棄物可撿拾分離者，清運者應於現場撿拾分離後將不得掩

埋之廢棄物，由原車載離運返，或於場方同意後暫存場內，由原清運者

集中清運離場。 

3. 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疑似為有害廢棄物時，應採樣封存，並報請該主管環

保局，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4. 不得掩埋廢棄物出場管制聯單，詳如附表 3。 

四、放流水及監測井水質之檢測頻率： 

依法令規訂定期檢測上、下游之地下水監測井，檢測項目至少包含氨氮、硫

酸鹽、總有機碳、鎘、鉛、總鉻、銅、砷等污染物項目。  

五、放流水及監測井水質不合格時之補救措施： 

地下水監測井水質不合格，應注意掩埋場不透水布是否損壞，導致地表逕流

滲入土壤流入地下水，並改善掩埋區面，減少高低不平，避免積水區，以減

少滲出水污染地下水體。 

六、掩埋場辦理廢棄物進場檢查時，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檢查人員應配

備安全防護用具：檢查人員應配備合格之護目面罩、安全帽、口罩、手套、

工作鞋等安全防護用具，並遵守工安相關規定 



 3 

七、查核督導：。 

依環保署「公有掩埋場與垃圾轉運站三級檢查抽查工作執行計畫」辦

理： 

1. 掩埋場人員應依一級自主檢查表逐項檢核並進行缺失改善，定期每

月自主檢查所管理的設施狀況及營運情形，營運管理單位人員，需

要熟悉法規規定，以落實進場管理、設施操作維護等作業，進一步

改善及提昇效能。 

2. 環保局應掌握掩埋場營運現況及辦理後續追蹤改善情形，並藉由二

級檢查記錄表，每月審核設施管理單位第一級檢查工作辦理情形及

設施營運狀況。 

3. 記錄表格式，詳如附表 4。 

4. 環保署會同環保局及設施管理單位赴現場辦理第三級稽核工作，稽

核垃圾處理設施營運狀況缺失改善情形。倘有違反法規或重大缺失

之虞者，環境督察大隊將列為重點督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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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公有廢棄物掩埋場廢棄物進場目視檢查紀錄表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時間 車號 檢查地點 清運單位名稱 檢查結果 檢查人員簽名 駕駛人簽名 

     ： 

 □地磅區  

□掩埋區 

 □ 無異常 

□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無異常 

□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無異常 

□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無異常 

□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 

 □地磅區  

 

□掩埋區 

 □ 無異常 

□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 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註： 1.檢查地點請勾選為地磅區或掩埋區。 

2.檢查結果請敘明無異常、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或要求進行落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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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有廢棄物掩埋場廢棄物進場落地檢查結果表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車  號  
駕駛人 

(簽名) 
 

所屬單位 
 

(鄉、鎮、市公所或公司名稱) 

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檢查 

結果 

□無異常(以下欄位免填) 

□發現不得掩埋廢棄物 

佐証 

照片 
 

項次 不得掩埋廢棄物名稱或成份 
廢 棄 物 大 致 描 述 

體積(m3) 重量(kg) 顏色 形狀 

 □ 適燃性廢棄物 

□ 資源物 

□ 廚餘 

□ 有害廢棄物 

□ 其他：                    

    

處置方式 

□ 全數運返(無法撿拾分離，由原車載運離場) 

□ 部份運返(可撿拾分離，由原車載運離場) 

□ 部份運返(可撿拾分離，暫存場內) 

備註 
 

 

(環保局等其他會簽單位) 檢查人員 

  

附註：1.駕駛人拒絕簽名,則於欄位內填寫”拒簽”。 

2.不得掩埋廢棄物離場時，須填列「出場管制聯單」後，始得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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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 

(或手印) 

附表三   公有廢棄物掩埋場不得掩埋廢棄物出場管制聯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掩埋場  日期：  年  月  日 (第  聯) 

車 牌 號 碼  

駕 駛 人 姓 名  

清運單位名稱  

聯 絡 電 話 (   ) 傳真電話 (   ) 

清 運 時 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聲明書 不得掩埋廢棄物  物 件 大 致 描 述 

 
 

本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 

  
   

   
   

   
   

  
 

於 
 
  

年 
  

 

月 
  
  

日 
  
  

點 
   

 

分   

駕
駛
車
號 

 
載
運
表
列
之
不
得
掩
埋
廢
棄
物
離
場
。 

 
 

茲
願
善
盡
保
管
之
責
，
確
實
通
知
所
屬
單
位
暨
主
管
，
將

載
運
離
場
之
不
得
掩
埋
處
理
廢
棄
物
，
依
相
關
法
令
妥
善
處

理
處
置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廢棄物名稱 

或成份 

體積 

(m3) 

重量 

(kg) 
顏色 形狀 

     

     

     

     

     

不得掩理處理廢棄物離場後，所交付合格之廢

棄物處理場(廠)或處理機構 

 

(環保局等其他會簽單位) 檢查人員 

  

附註：1.不得掩埋廢棄物離場，須開立本管制聯單一式三聯。 

2.本管制聯單第一聯由環保局收存續辦；第二聯由掩理場收存；第三聯由載運車輛司機攜回所屬

清運單位。 

3.不得掩理廢棄物離場後，清運單位須依相關法令規定，將廢棄物交付合法之廢棄物處理場(廠)

或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取得處理許可證之廢棄物處理機構，作妥善最

終處理。由該處理場(廠)或處理機構於第三聯之「處理(置)後流向(最終處理(置)機構)」欄位內

加蓋簽章。 


